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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B_8B_E5_AE_A1_E8_c45_74641.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编制和出具特殊目的业务审计报告，明

确工作要求，保证执业质量，根据《独立审计基本准则》，

制定本公告。 第二条 本公告所称特殊目的业务审计报告，是

指注册会计师审计下列会计报表或其他会计信息所出具的审

计报告： （一）按照特殊编制基础编制的会计报表； （二）

会计报表的组成部分，包括会计报表特定项目、特定账户或

特定账户的特定内容； （三）法规、合同所涉及的财务会计

规定的遵循情况； （四）简要会计报表。 第三条 注册会计师

执行本公告规定以钉的其他特殊目的审计业务，出具审计报

告，除有特定要求者外，应当参照本公告办理。第二章 一般

原则 第四条 在承接特殊目的审计业务时，注册会计师应当与

委托人就审计目的与范围、审计报告的格式与基本内容及特

定使用目的等进行沟通，并由会计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订业

务约定书。 第五条 注册会计师执行特殊目的审计业务，应当

了解审计报告的用途及可能的使用者，并在审计报告中说明

审计报告的目的以及在分发和使用上的限制。 第六条 注册会

计师编制和出具特殊目的业务审计报告，除非本公告另有要

求，应当参照《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7号--审计报告》的有关

规定办理。 第七条 当委托人要求按特定形式出具审计报告时

，注册会计师应当合理确信其内容及措辞不会违背独立审计

准则的要求，否则，应当拒绝接受委托或解除业务约定。第

三章 特殊编制基础会计报表的审计报告 第八条 会计报表可能



因特殊目的而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以外的编制基础编制。

这些编制基础包括： （一）收付实现制基础； （二）计税基

础； （三）其他特殊编制基础。 第九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

计报告范围段中指明所审计会计报表的特殊编制基础，并在

意见段中说明所审计会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按照该基

础进行了公允反映。 第十条 会计报表如按照特殊编制基础编

制，被审计单位应当在会计报表标题或其附注中指明该编制

基础。如未适当指明，注册会计师应当出具带说明段的审计

报告。第四章 会计报表组成部分的审计报告 第十一条 注册会

计师可以接受委托，对会计报表一个或多个组成部分进行审

计。无论该项审计是单独进行还是连同会计报表整体一并进

行，注册会计师均应只对已审计的组成部分发表审计意见。 

第十二条 在确定会计报表组成部分的审计范围时，注册会计

师应当充分考虑与该组成部分相互关联且可能对其有重大影

响的会计报表项目。 第十三条 在审计会计报表组成部分时，

注册会计师应当合理运用重要性原则，适当降低重要性水平

，以扩大审计测试范围。 第十四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提请被审

计单位不应在会计报表组成部分的审计报告后附送整体会计

报表，以避免会计报表使用人误认为审计报告是对会计报表

整体发表意见。 第十五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范围段

中指明会计报表组成部分的编制基础，或提及对编制基础加

以限定的协议，并在意见段中说明所审计会计报表组成部分

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按照该基础进行了公允反映。 第十六条 

如果已对会计报表整体发表否定意见或拒绝表示意见，只要

会计报表组成部分不构成会计报表整体的主要部分，注册会

计师就应对该组成部分出具审计报告。第五章 法规、合同遵



循情况的审计报告 第十七条 注册会计师可以接受委托，就被

审计单位对法规、合同所涉及的财务会计规定的遵循情况进

行审计。 第十八条 注册会计师接受委托，对法规、合同所涉

及的财务会计规定的遵循情况进行审计时，应当考虑其专业

胜任能力。只有注册会计师有能力对法规．合同所涉及的财

务会计规定的整体遵循情况进行审计时，才可接受委托。如

有个别事项超越其专业胜任能力，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利用

专家的工作。 第十九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范围段中

指明已经对法规、合同所涉及财务会计规定的遵循情况进行

了审计，并在意见段中指明是否发现法规．合同所涉及财务

会计规定未得到遵循的情况。第六章 简要会计报表的审计报

告 第二十条 注册会计师只有在对会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后，

才能对根据已审计会计报表编制的简要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

告。 第二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提请被审计单位在简要会计

报表标题中标明其来源于已审计会计报表。 第二十二条 注册

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范围段中特别指明下列事项： （一）

已按照独立审计准则审计了简要会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报表

； （二）简要会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报表审计报告的意见类

型及日期。如对简要会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报表出具了带说

明段的审计报告，还应指明发表该意见的理由及其影响。 第

二十三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意见段中指明简要会计

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与其所依据的已审计会计报表一致

。 第二十四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在意见段之后增加说明段，指

明为了更好地理解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情况，简要会计报表应当与已审计会计报表一并阅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公告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



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公告自1999年7月1日起施行。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